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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的历史文献集和当代文献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十（1934—1935） 

党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关于红六军团向湖南中部转移给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

（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字号 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一）中央书记处及军委决定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同

时除了六军团外，湘赣军区所属诸独立部队及游击队，应无例外的留在现有苏区及其周围进行广大的游击战争，捍卫苏

区。这个决定是从如下的政治与军事的考虑出发的。 

  （甲）目前苏维埃运动发展的一般的状况是在江西及四川存在着巩固的苏维埃区域，而湖南将成为两者将来发展联系

的枢纽。虽然在湖南有着我们发展的良好的客观条件，但是由于我们在湖南力量的薄弱，及二军团在湘西北行动的不积

极，湖南的游击运动还没有广大的开展起来，这使湘敌可集全力向湘赣苏区进攻。 

  （乙）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中，湘赣苏区是我们的辅助方向之一，在钳制与吸引敌人方面湘赣苏区是相当的完成

了自己的任务，但是湘赣苏区本身是紧缩了；敌人正在加紧对于湘赣苏区的封锁与包围，特别加强其西边封锁，企图阻止

我们力量的向西发展。 

  （丙）在这种状况下，六军团继续留在现地区，将有被敌人层层封锁和紧缩包围之危险，而且粮食及物质的供给将成

为尖锐的困难，红军及苏区之扩大受着很大的限制，这就使保全红军有生力量及捍卫苏区的基本任务都发生困难。 

  （丁）改变这种状况的可能有两个或者是取得足以促使敌人变更战略计划的胜利，迫使敌人不得不放弃现有的计划，

这在敌人堡垒主义及优势力量的条件之下，依靠湘赣苏区自己的力量是难于达到的。或者是主力离开现有地区转移虽更加

广大与有自由机动可能的地区作战，并创造新的苏区，而以独立的与游击的部队在现在区域及其周围发展积极的游击活

动，捍卫苏区，由于湖南中部敌人力量之极端薄弱及一般良好条件（湘南红军及游击队之活动证明了这点），这种决定是

更适当的。 

  （二）中央与军委这个决定，是有如下的目的： 

    （甲）六军团以自己在湘中的积极的行动，消灭敌人的单个部队，最广大的发展当地的游击战争与土地革命，直至创

立新的苏区，给湘敌以致命的威胁，迫使他不得不进行作战上及战略上的重新部署，这将破坏湘敌逐渐紧缩湘赣苏区的计

划及辅助中央苏区之作战。 

  （乙）最大限度的保存六军团的有生力量并在积极的游击活动中加倍的扩大他。 

  （丙）尽量的组织与发展湖南的群众的革命斗争，反帝国主义的与土地革命的斗争。六军团应以自己英勇的斗争革命

化湖南的环境，并鼓动与组织湖南的群众斗争，发展为革命的游击战争，澈底的土地革命，直至由建立苏维埃政权与新的

大片苏区，确立与二军团的可靠的联系，以造成江西四川两苏区联结的前提。 

  （丁）为着保卫湘赣苏区及阻止湘敌组成沿赣江东向中央苏区进攻的可能，一切军区的独立部队游击队及地方武装，

应留在现有苏区及其周围发展〔有〕积极的游击战争。 

  （三）中央与军委坚决的指出，绝不允许将这个决定曲解成为放弃湘赣苏区与无计划的退却逃跑。中央与军委责成省

委及军政首长进行坚决的斗争，反对我们队伍中的任何悲观失望的情绪，并依据这个训令，采取一切的必要方法进行各种

具体的准备工作，加强游击活动及部队中的政治工作。 

  （四）六军团由现在苏区转移的时机，要看敌人的堡垒程度及我们行动顺利与否，而后由军委个别命令决定之。但现

在省委、军区及六军团首长应立即采取各种具体的准备，以便必要时，六军团能有组织而不受阻碍的退出现在的苏区。主

要的准备办法如下： 

    1．重新分配党的干部，使一部分留在原地工作，现在就应派往加强各特委及中心县委的领导，使他们能独立自主的

〈在〉敌人封锁线内，发动广大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并准备能转变为秘密工作的基础。在永南的新苏区⑴及万、太

〔泰〕、遂地方〔2〕，应有得力干部主持，以便向南发展苏区。另一部则应派到六军团各级政治部去，加强其政治工

作，并准备担任新区的地方工作。 

  2．最高度的加紧动员工作，于八月十号前应充实十七十八两师到九千人，步枪到三千五百枝。军区部队中五个独立

面应于八月半每团都充实到两个营的组织，庞大的分区直属队，应编入独立团；独立营及基干游击队亦应充实起来，并进

行广大的政治运动，广泛的发展群众的武装自卫及游击队组织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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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红校五百学生应组成干部队，以便随六军团行动。 

  如已届毕业，应即分配给六军团，以少数的分配给地方独立部队，并应立即成立新的干部队随军行动。 

  4，应准备储存两周粮食。 

  5．加紧弹药厂的生产，保证在八月十号前六军团能补充必要的弹药。修械弹药两厂应各分成西部，一部留下，一部

随军行动。 

  6．将军区医院分成两部，一部留下，一部组成可收容全军团百分之十的人数的野战医院约四个所随军行动。 

  7．无线电应留下一架小的，随军区行动。 

  8．军区组织及其直属队应力求缩小，便于行动与指挥游击战争，并须预先将决定留下的各工厂医院等机关分置便于

掩护的地域。 

  9，在永新以南直到万、遂⑶、五斗江、上下七地域，现在就应以独五团及现时随独五团行动之吉安独立营遂川独立

营为基干，加紧肃清当地地主武装，并向南推广游击战争，争取赤化，以利于六军团的转移，及其转移后的发展。 

  10．向第一步预计的向西发展的路线，进行详细的敌情道路及地形的侦察。 

  （五）准备离开现在苏区的部队应包括六军团之十七十八两师全部，及红校学生，无线电两架，野战医院和制弹、修

械厂。弼时⑷同志及部分的党政干部应准备随军行动。弼时即为中央代表，并与肖克王震三人组织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

弼时为主席。 

  留在现苏区的应为省委省苏军区及各分区地方党政组织，地方的独立和游击部队，重伤病员，体弱的干部及苏区的基

本群众，担任继续发展游击战争及党的工作。洪时⑸同志留为省委书记，云逸⑹到后，王震即任六军团兼十七师政委。 

  （六）预计的向湖南发展的路线，地域和行动： 

    1．六军团由黄坳、上下七地域的敌人工事守备的薄弱部或其以南转移到现独四团行动的桂东地域。在转移中要迅速

脱离敌人，以便到桂东的游击区域，高度的迅速的发展游击战争和推广游击区域。 

  2．六军团在桂东不应久停，第二步应转移在新田、祁阳、零陵地域去发展游击战争，和创立苏区的根据地。 

  3．以后则向新化溆浦两县间的山地发展，并由该地域向北与红二军团取联络。 

  （七）这一训令只限于给省委常委、六军团及军区首长，不得丝毫下达。 

  一切准备及第一步的行动应伪装进攻湖南军队的行动行之。 

  （八）关于六军团在湖南中部地区行动时之政治任务及政治工作，及省委、军区在现在苏区发展游击战争及党的工

作，另发个别的训令。 

  （九）一切准备工作统限八月中进行完毕。 

  党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 

  七月廿三日 

  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原件刊印 

    注释 

  〔1〕指江西省永新县东南部的牛田、津洞一带地区。 

  〔2〕〔3〕指江西省西部的万安、泰和、遂川三县。 

  〔4〕即任弼时，下同。 

  〔5〕即陈洪时。 

  〔6〕即张云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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